附件4

就 业 意 向 书

甲方（用人单位）：                                      

乙方（毕 业 生）：(姓    名)                             
(身份证号)                             
                 (毕业院校)                             

    甲、乙双方通过供需见面、双向选择，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已如实向乙方介绍本单位情况，以及拟安排乙方工作岗位情况，并通过对乙方的了解、资格审核，面试，同意预录用乙方。乙方已如实向甲方介绍本人的情况，并通过对甲方的了解，愿意到甲方就业并在约定期限内签署高校三方就业协议。

二、甲方为乙方提供的工作条件、劳动保护、劳动报酬、福利待遇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及省市县人才引进政策。

三、乙方到甲方所属单位报到（签订聘用合同）时，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取得报考岗位要求的毕业证、学位证及其他所需的资格证书（证件），且须体检、政审、考察、公示合格，否则，甲方不予聘用。

四、三方就业协议签定时间：

 （一）双方于      年    月    日签订本协议，协议一经签订即对双方产生同等法律效力。

（二）乙方要在就读学校当年可以开始签署三方就业协议的时间与甲方签订三方就业协议（纸质）或网签。甲方在收到乙方就业协议（纸质）后，5个工作日内将经甲方盖章后的三方就业协议（纸质）反馈给乙方。

五、违约责任

双方签订本协议后，出现以下情况视为违约：

1.乙方在毕业离校前要求与甲方解除已签订的就业协议；

2.乙方被录取后未按规定在2026年8月31日前（两周内）到甲方报到；

3.甲方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符合录用条件的乙方报到。
乙方违约时，甲方将向乙方所在学校通报相关违约情况，并取消乙方录用资格，将该岗位用于新的招聘，乙方需向甲方支付违约金5000元人民币；甲方违约时，乙方可向当地人社部门申请劳动仲裁。

六、协议生效及其他

 本协议的签订仅视为甲乙双方对就业意向的约定，不视为劳动关系的成立。

本协议经双方签字后生效。

     本协议一式二份，甲方留存一份，乙方留存一份。

甲方（用人单位）                    乙方（毕业生）

主管部门签章：                         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05933328577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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